河北大学决策咨询成果认定标准
（试行）

[bookmark: _GoBack]一、制定目的
为规范我校决策咨询成果的认定与管理工作，建立科学高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广大教研人员服务国家与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及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标准。
二、决策咨询成果分类
决策咨询成果分为六类。
（一）一类成果
1.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副国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的成果；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以正式公文方式采用（采纳）的成果。
（二）二类成果
1.获得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省（自治区、直辖市）长、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主席以及同级别中央和国家机关正职领导肯定性批示的成果。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以内参形式采用的报告类成果。
3.《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要报》采用的学术成果。
4.通过教育部直报系统报送并被采用（采纳）的成果；中宣部直报点报送的单篇采用（采纳）成果；《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采用（采纳）成果。
（三）三类成果
1.获得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副省（自治区、直辖市）长以及同级别中央和国家机关副职领导肯定性批示的成果。
2.被国家部委办局内参办采用（采纳）的成果；专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的全国性内参（如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国际《参考清样》及人民日报内参等）采用的报告类成果；中宣部直报点报送的综合采用（采纳）成果。
（四）四类成果
其他被副省级以上领导批示的成果。
（五）五类成果
各设区市（州、区）党委书记、设区市（州、区）长批示并被有关部门采纳的成果。
（六）六类成果
其他厅局级领导批示并被有关部门采纳的成果。
三、决策咨询成果认定要求
（一）决策咨询成果须有领导批示件或公文形式的采用（采纳）证明等足以证明该成果被批示或采纳的材料。
（二）决策咨询成果认定的证明材料一般应为直接证明。如无直接证明，原则上应由厅局级以上单位出具反馈情况证明。
（三）涉密的证明材料应以机要形式向学校来文，经学校相关部门转交传达。
（四）领导批示认定应遵循以下要求：
1.领导批示应为肯定性批示，原则上须提供领导批示笺和公文流转记录。无法提供领导批示笺的，需提供相关部门的证明和公文流转记录。证明的落款单位与盖章单位应当一致，且原则上不应低于厅局级。
2.圈阅、“阅”“已阅”等不视为肯定性批示。
3.批示等级依据领导批示笺或采用（采纳）证明、公文流转记录综合认定。认定时遵循“按职务身份定级”原则，即成果等级根据领导作出批示时所代表的职务身份认定。
4.公文流转记录包括呈（承）办笺、加盖公文处理专用章的文件、加盖厅局级单位公章的文件等能够反映决策咨询报告提交流程的材料。
（五）采用（采纳）证明认定应遵循以下要求：
1.采用（采纳）证明的受文单位一般为“河北大学”或校内具体单位，受文个人一般为具体的报告提交人或执笔人。证明的落款应包括出具证明的单位署名、日期、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加盖公章。证明的落款和盖章单位原则上不低于厅局级。
2.标题一般为“采用（采纳）证明”或“关于××的采用（采纳）证明”；正文一般应包括报告题目、作者信息、采用（采纳）情况、批示领导姓名与职务职级（如涉密，表述应遵循有关保密要求）等信息。
（六）决策咨询成果的时间依据领导批示笺中注明的时间认定；无法提供领导批示笺的，以采用（采纳）证明正文中说明的时间为准；采用（采纳）证明正文中未说明时间的，以采纳证明落款时间为准；若成果被多次批示（采用或采纳），以获得最高等级批示（采用或采纳）的时间为准。
（七）决策咨询成果署名应遵循以下要求：
1.作者姓名应出现在成果和采用（采纳）证明中；
2.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须为河北大学；
3.以课题组名义报送的，须注明课题组成员姓名。
（八）同一决策咨询成果同时被批示、刊载或采用（采纳）的，就高认定，不重复计算；被同一期内参采用且主题相近或主体内容相同的成果，视为同一成果。
三、决策咨询成果认定流程
（一）决策咨询成果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认定。涉及争议的，提请学校相关部门认定。
（二）申请认定时应提交领导批示笺、采用（采纳）证明、公文流转记录、决策咨询成果全文等材料，涉密材料须线下报送。
四、附则
本标准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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